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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家住瀍河回族区
东花坛附近的任女士在电脑
上查了一上午，不知打了多
少个电话，还是没有找到一
直为她父母提供医用氧气的
张国超师傅的联系方式。

任女士说，她年迈的父
母需要经常吸氧，从 2007 年
2月起，她的父亲便通过市朗
迪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医
用氧气。今年9月底，任女士
的手机不慎丢失。这两天，
她发现父母使用的医用氧气
所剩不多，可为他们提供医
用氧气的张国超师傅的联系

方式只保存在了丢失的手机
上，名片也找不到了。

“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是
通过这家公司买医用氧气的，
联系的人变了数次，后来由张
国超师傅接手给我们送。”任
女士说，因为和张国超师傅是
老关系了，其父母也放心，所以
还是想找他给送医用氧气。

任女士说，张国超师傅不
是本地人，身高1.75米左右。

张国超师傅，如果您看到
报道，请尽快与任家联系。如
果您认识张国超师傅，请拨打
记者电话15236297591联系。

 

张国超师傅，请快和我们联系

晚报 帮帮团

保姆经常给雇主的母亲喂错药，家政公司不管事儿，雇主该如何维权？
有心脏病的保姆坚持工作，如其发生意外，雇主是否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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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保姆经常给雇主的母亲喂错药，
家政公司不管事儿，雇主该如何维权？

【问题二】有心脏病的保姆坚持工作，
如果保姆发生意外，雇主是否要担责？

市民陈女士的母亲因脑梗导致双目
失明，半身不遂。今年春节前，陈女士通
过某家政公司雇了一名保姆，但该保姆
多次给陈女士的母亲喂错药，陈女士对
此很不满，她要求家政公司换保姆，但对
方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后来，陈女士
要求扣除该保姆部分工资，家政公司也
不同意，声称陈女士这样做便是违约。
陈女士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该如
何维权。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大进律师

事务所律师赵莹：
在维权前，要看陈女士是否与该家政

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如
何约定的。针对该事例，当事保姆严重失
职，陈女士可以要求当事家政公司继续履
行合同，给自己推荐保姆，也可以选择解
除合同。如果由于当事家政公司没有履
行合同条款，给陈女士造成损失，其需要
给予陈女士相应赔偿。

【律师提醒】选择到正规、信誉好的家
政公司请保姆；在签合同时，一定要仔细阅
读合同内容，以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

保姆王女士在涧西区的孟女士家里
干了近3年时间。近日，王女士被查出患
有风湿性心脏病，孟女士一家建议她回家
休养，不要再做保姆工作了，但王女士表
示还想继续工作。孟女士想知道，如果保
姆在工作期间突发风湿性心脏病而发生
意外，作为雇主，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
任？如果雇主想规避风险，是否需要提前
和保姆签订免责协议？

【律师解答】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大进律师

事务所律师李浩:

孟女士与保姆之间系个人之间的劳
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如
果保姆在工作过程中因突发疾病而发生
意外，孟女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如果雇主想规避风险，应当在雇
用前就对保姆的疾病有所了解，并确认保
姆能够胜任雇主所交付的工作，再确定是
否雇用该保姆。

【律师提醒】 雇用有病在身的保姆
前，雇主应当提前了解保姆是否能够胜任
工作，并签订书面合同，对权利义务进行
约定。

任女士年迈的父母需要经常吸氧，最近因为手机丢失，
为他们提供医用氧气的联系人电话找不到了

看看您的后备厢，是否多个行李箱

在十一假期，古女士遇到
了烦心事，她把一个装有衣
物、首饰等物品的行李箱落
在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备厢
里。虽然古女士报了警，也
与出租车公司取得了联系，但
丢失的行李箱依然杳无音讯。

4日21时30分，在西工区
道南路二运宾馆门前，古女士
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涧西区辽
宁路与黄河路交叉口，并将行
李箱放在了后备厢里。谷女

士说，21时50分，出租车到达
目的地，她付完钱准备去取行
李箱时，司机却开车走了，“天
太黑，我也没看清出车牌号，
只知道是一名女司机”。

古女士的行李箱是粉红
色的，里面不仅装有衣物，还有
首饰等一些贵重物品。

如果您的出租车后备厢
中多了个粉红色的行李箱，
请拨打本报热线66778866与
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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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遇纠纷
晚报律师来帮您
□记者 王若馨

上一期，本报和读者分享了两个关于家
政服务纠纷的事例（见9月22日A14版）。

报道刊发后，引起很多读者朋友的关注，有读
者希望本报能够再分享一些类似事例。
这一期，本报又挑选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
的事例，请晚报律师帮帮团律师予以解答。


